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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省选调生考试的笔试内容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重点测查从事党政机关工作应具备
的政治修养、综合素质、认知水平、实践能力等。
特编写《一本通》和《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预测试卷》。
本套用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体系完整、知识全面。
教材内容包括综合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等。
综合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部分每节后均附有精选的实战演练试题并给出了准确的答案和详细的解
析，有利于考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申论部分对申论考试中需要的各种答题能力、常用文体与
社会热点问题等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2）设计科学、实用性强。
本套用书以科学、实用为理念，在体例、版式、栏目、内容的设计上都力图做到科学实用。
教材的综合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部分每章前均有重点内容导读，方便考生迅速了解正文内容及考
试重点；申论部分则立足申论考试所测查的能力，分章节详细讲解，对其加以强化。
教材的讲解尽量避免使用繁冗拖沓的语言，力图使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应试技巧。
（3）贴近考情、准确度高。
《历年真题及专家命题预测试卷》中，历年真题部分解析详细准确，为考生把握考试脉络提供了有力
帮助，而专家命题预测试卷部分的题型、题量及难度设计紧贴2012年山东省选调生考情，为考生准
备2013年的选调生考试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无论是教材还是试卷，均针对山东省选调生考试的特色，密切联系山东省省情省况，关注省内时政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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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债的消灭　　债的消灭即债的终止，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因一定的法律事实而
不再存在的情况。
　　债的终止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债的清偿，即债务人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清偿了
债务，债权人接受其履行从而导致债的消灭。
　　2．债的解除，即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双方的协议而导致债的消灭。
　　3．抵销，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同种类的债务，各自以其债权充当债务之履行，而使其债务与对
方债务在对等额内消灭。
抵销的效力溯及于抵销权实行时。
抵销可以分为法定抵销和约定抵销。
　　4．提存，是指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将无法给付的标的物交提存机关，以消灭债务的行
为。
　　5．债务免除，是指债权人抛弃债权而使债务人的债务消灭的单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6．混同，即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个民事主体，而使债的关系消灭的法律事实。
　　7．债务更新，是指当事人双方以成立新债务而使旧债务消灭的法律行为。
　　（三）合同概述　　1．合同的成立是指订约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
成立的一般要件包括：(1)存在双方或多方订约人；(2)订约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3)合同的成
立应该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
　　2．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发出的希望与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发出要约的一方是要约人，接受要约的一方是受要约人。
　　（四）合同的效力　　1．合同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依法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
合同的生效要件主要有：(1)合同主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3)合同
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不违反公序良俗；(4)合同的形式符合法律的规定。
　　2．无效的合同，是指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而自始不产生法律拘
束力的合同。
　　3．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是指欠缺合同的生效要件，可以由特定的权利人行使变更权或撤销
权从而重新确立其效力的合同。
　　4．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由于存在影响其生效的因素，合同是否生效尚不能确
定，须依法律规定的具体情况确定其效力的合同。
　　四、人身权利　　人身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
容的法定民事权利。
　　（一）人身权的类型　　人身权可以分为两大类：人格权和身份权。
　　1．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维护其人格独立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一种民事
权利。
包括：(1) -般人格权，指民事主体依法对其全部人格利益享有的总括性权利，它概括和决定了具体人
格全；(2)具体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
　　2．身份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其特定的身份而享有的维护一定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权利，具
体包括：(1)亲权，即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所行使的权利；(2)亲属权，即民事主体因血缘、收养等关系
产生的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3)配偶权，是指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基于夫妻
关系互相享有的民事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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